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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脱贫任务的圆满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胜利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城乡社会差距较大、农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基层农村农民生活仍不富裕、社会整体生活

满意度和幸福感差异较大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性差距持续拉大

所呈现出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严峻，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现的一系列系统性农村

社会问题尚待彻底解决，尤其中西部地区自然村落现状不容乐观，缺乏生机和活力，新时代新阶段农村

社会面临的建设和发展任务依然艰巨。“农村社会治理”如同一本“药理书”，中国幅员辽阔国土上的

大大小小的各个相对贫困落后农村仿佛一个个“寻医问诊”渴望健康重生的“病人”。全面振兴农村和

完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既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也不是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

一个一方面必须要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出发，通过建构系统的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去达到的一个现实目标，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建构起来的治理框架体系这一“房屋主体框架”，我们才能有逻辑的“布置内部陈列”，

也才能有逻辑条理和合理秩序地增促社会治理效果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应对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农村社会治理这一重大考题，我们既要了解农村社会的实际，也要有科学可行的方式和手段，但是在

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和具体的农村实际之上建构的中观意义上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作为现实与目标之

间的“阶梯”和“桥梁”将是更加重要的。本文将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探讨农村社会治理的框架体系之

建构，为激活农村社会和农村社会治理协同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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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ational mission accomplished out of poverty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victory of the target, rural society has made historic progress in China, but on the other 
hand, large soci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life is still not wealthy, the social grassroots rural farmers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of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changed,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urban and rural gap, regional gap presented by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ade-
quate problem is still severe,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a se-
ries of systemic is yet to be completely solve problems of the rural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atural villages present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lack of vigor and vital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tage are still arduous 
task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s like a “pharmacological book”. The relatively poor and back-
ward rural areas in China’s vast territory, large and small, are like “patients” wh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nd yearn for healthy rebirth.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re neither a simple slogan nor a specific policy measure, but a realistic goal that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social governance framework based on China’s 
rural social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only through the constructed governance 
framework system, which is the “main frame of the house”, can we logically “arrange the internal 
display” and enhance the effect and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a logical and reasonable order. 
How to deal with the major ques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s current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rural society, but also have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ways and means. Howev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on the basis of concrete 
rural reality, the framework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sense, as a “ladder” and 
“bridge” between reality and goals, will be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
tivis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ctiv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coordina-
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Social Chang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overnance, Social Constructivism,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9343


张伟安 

 

 

DOI: 10.12677/ass.2021.109343 2470 社会科学前沿 
 

Governance Framework System, Sociological Thinking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新时代新阶段建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的背景 

整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各国正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未来全面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将是世界的福音。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据优

势的年代赢得了“世界工厂”的时代荣誉，但是到了劳动年龄人口优势下降的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工

厂”的业务和规模拓展空间和潜力仍有很大，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将为中国维持和巩固“世界工厂”地

位以及拓展基础领域更进一步融入当今世界社会体系发挥更多更大作用，但前提是使得中国当前的农村

社会治理面貌焕然一新和实现乡村社会振兴繁荣，与世联结。一方面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实现繁荣振

兴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而迈向共同富裕目标所必须遵守的铁律，

另一方面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经验和智慧与应对困难和提升短板的能力与新中国成立后在上个世纪时已

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改变农村落后贫弱局面实现新时代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奔向现代化。 
2020 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提出“十

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迈入新时代新阶段。截止到 2020 年年底，依现行标准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 [1]，尽管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圆满实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要脱贫

不返贫并完全地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战胜利成果、彻底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真正全

面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新阶段农村社会落后不景气面貌摆脱和文明繁荣发

达的实现与否将是成败的关键和根本，同时农村社会治理的成败与否也将关系到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时

代转向的成败。尽管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尚处于讨论和探索阶段，还没有建构

起科学可行、系统有效的框架体系，本文尝试在建构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这一方面进行一些分

析和思考，毕竟国家社会治理不等于农村社会治理，城市社会治理也区别于农村社会治理。进一步言之，

中观意义上的策略、手段和程序框架将成为连接远景目标和新阶段农村社会具体实际及工作任务的坚实

桥梁和稳固天梯，即有必要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系统、成熟、长远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 
长期以来，在优先发展城市和第二三产业的主旋律下农业和农村是作为城市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的，

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还是在城市社会治理的框架内，相对系统、完善和独立的农村社会治理基本上是不

被重视和甚至缺失的。然而，农村和城市统一于中国城乡社会，要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农村社会的向心

力、凝聚力、归属感和自豪感，必须依赖良好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农村不像城市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增长极，但农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持续长足发展的稳固根基，在对于实现现代化目标上农

村和城市一样意义重大。农村社会是中华民族实现发展、迈向前进的坚实支撑和后劲源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如同正在建筑的一座辉宏雄伟的摩天大厦，而繁荣、振兴、发达的农村社会则是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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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的稳固根基，而良好可持续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的建构则是地基的蓝图设计。 

1.2. 新时代新阶段建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的意义 

可以说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不是分裂或分割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中国社会

是一体两翼的有机整体关系，农村和城市构成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一方

面，消灭农村或者城市，城市化推进中以城市取代和替换农村都是不现实、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规

律的，另一方面，中国成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更应该看农村是否整体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不能只

将眼睛看向城市而对农村社会的相对非中等收入现况视而不见，此外，片面的注重第二三产业现代化发

展和强调城市富裕和繁荣不能展现美丽中国和富强中国，农村和城市共同美丽和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社会

真正全面的富强美丽，基于此未来三十年将需要在不限制、不减损、不牺牲城市社会沿既定轨道实现持

续发展的同时，大力增益农村社会治理优化和农村发展提升，最迟应当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开始着

大力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繁荣、美丽和幸福水平向城市看齐。提升农村地位、回复农村角色、满足农村发

展、实现农村振兴归结到底是如何实现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农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和成体系的社会共

同体单元，包含着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内容，“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社会结构和功能体系。

良好的农村社会治理成效需要依赖一套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框架体系，这个社会治理的框架体系应该既

是“全部门”“全方位”“多维度”和“精细化”的，即应当包括农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环

节，又是从中观意义上上接党中央智慧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方针政策，下接基层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落实的。

此外，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设必须考虑包括城乡关系、社会政策、乡村规划、村庄实际在内的内外

多方面因素的聚集交织。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需要考虑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方式策略、落实监督、

考核评估、纠正完善、创新推进等环节和部分。构建起科学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有助于制定、出台、

执行、落实和评估各种政策措施和战略方案，将会极大地减缩社会治理成本和增促社会治理效益。 
截止 2021 年 2 月份党中央已经出台了 18 个中央一号文件，全部与“三农”问题有关，近几年党中

央高度关注农村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既是一项“时代工程”也是一个“伟大事业”，框

架体系的建构和设计是一切行动的重要前提。由此可见以下四点问题，第一，农村社会彻底摆脱落后实

现现代化的任务仍然艰巨；第二，农村社会治理仍然是新时代新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重点；第三，

跳出千篇一律的复制、模仿和跟随，做到尊重地区间和区域内的实际和特性，保护地方传统、尊重基本

权利、维护农村尊严，建构成熟、完善、全面、系统的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框架体系仍然任重道远；第

四，中国要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必然要求传统自然状态下的农村礼俗

社会向有机协调的现代法理社会转型，建构中观层次意义上的农村现代化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将成为一项

重要工作。如何做强、做富、做美农村社会是自上个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农村社会

学议题，新时代下提出的乡村振兴目标，同样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能否回答好这一问题关系

着乡村治理的实践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农村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现实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前

提。 

2. 农村社会变迁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都是相对“城市社会”而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农村社会

被认为是“礼俗社会”(滕尼斯)、“村落共同体”、“乡土社会”(费孝通)、“机械团结社会”(涂尔干)、
“同质性较强社会”、“传统型社会”、“情感性社会”、“工商业社会”，城市社会被认为是“法理

社会”(滕尼斯)、“陌生人社区”、“有机团结社会”(涂尔干)、“异质性较强社会”、“现代型社会”、

“理性化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社会的分立状态被打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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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相对平均主义状况被打破，农村社会在内外多方因素影响下在不断转型和变迁。对于农村社会治理

的任何思考，也都要首先了解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一些社会变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立足

农村、关注农民、尊重农民、幸福农民为原则，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农村社会心理和农村社会行为变迁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拉大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乡民恋土情结不断弱化；第二，文化依恋逐渐淡化；第三，心灵寄托渐渐失

去；第四，民俗信仰日益模糊；第五，情感归属逐渐不清。农村空心化趋势的蔓延、农村精英人口的流

出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心理变得日益保守、封闭和自卑；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所展现的巨大成就进一

步加深了农村居民应对社会变迁的无助感；农村部分群体表现出的“先富效应”深深打击了长期以来的

平均主义心理。在效率意识和公平思想催化下，当前农村居民的社会心理正处于从传统保守型向现代开

放型迈进的转型期，部分农民对农村一边眷恋，一边逃离[2]。目前，农村社会农民的社会心理具有复杂

性、矛盾性和多样性特征，首先，对于社会心理的复杂性，主要是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

社会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之下毫无心理准备的呈现半开放甚至全开放式状态接纳着来自村庄以外的

各种新事物，并日趋依附于城市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其次，对于社会心理的矛盾性，农村社会单一共

同体下广大农民的集体性社会情感在乡村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现代人的社会价值理性情感面前变得暗淡

失色、遭受自我怀疑而出现一种不自信和无所适从的失范局面，农村社会一些绵续已久的传统文化和礼

制习俗正在被年轻一代逐渐选择性遗忘和放弃，对于传统乡村文化产生了代际和心理上的“代沟”。最

后，对于社会心理的多样性，主要是通过各种新途径和新手段城市价值评判标准和生活生存观念对农村

社会的“入侵”和影响之下，农民逐渐开始学习和体验各种新型的城市文化和理性价值以规范和指导自

己的日常，但是社会的变迁也给基层民主社会心理、精神文化和幸福情感造成了很大冲击，越来越多的

老一辈农民开始怀念以前的幸福，陷入到对之前农村生活环境的留恋之中，尽管老一辈的农民没有在今

昔对比中遭遇“文化震惊”，但是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农村变迁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有着更为真

切的感受。 
农村社会行为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了一种从“传统情感理性”向“工具——价值理性”(“手段

方式——目的理性”)和从“实质合理性”向“形式合理性”的社会行为转变，一方面是利益争夺下村庄

内家宗和亲族团体之间的团结联合和竞技冲突增加影响了农村村民社会行为，一方面是整体上社会行为

的“趋利性”增强，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利得、可预测性的目的和结果以及经济理性关系“包装”为社

会人情关系等越来越成为社会行为选择的主要考量和遵循标准，其中农村社会“精明人”和“老实人”

在传统意义上的褒贬含义被倒置并生活化，“笑贫不笑娼”的攀比行为在农村社会正趋向“正常化”和

“常态化”。比如在农业生产的竞争行为中，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农民形成盲目从众的滥用农药、化肥

和尝试新种的失范行为在有的农村已经常态化，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生产功能和作用在

不断下降。对农村的感情、心理和态度是农民生存奋斗的信仰基础，传统社会心理下的社会情感关系在

发生变化，现代理性驱动下的社会行为也在逐步深入农村改变着农村的社会行为。 

2.2. 农村社会道德和农村礼俗文化变迁 

当农村社会的道德和文化无法满足农民的普遍欲望和需求时，农村社会的变迁也就发生了。通过国

家的各种政策和战略的推行实施，农村社会没有陷入彻底的贫困，反而通过多渠道人口流动和多重就业

机制解决了贫穷问题，整体而言，农村社会道德和礼俗文化相对稳定，维系农村社会存续的道德基础并

没有严重被城市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所取代而趋向消逝。尽管如此，农村社会道德和礼俗文化也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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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而变得新现象。晏阳初先生曾经提出中国农民存在“愚贫弱私”四大根本性缺陷，其中的“私”是

指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社会中最大多数农民不能团结合作，道德素养缺乏和大局意识不强，被形容为“一

盘散沙”和“散慢无序”。现在我们可以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三个方面来看农村社会道德

的变迁。第一，就个人品德而言，一方面传统家庭对个体的“社会化”作用依然明显，个体成员在家庭

和农村环境影响之下朴实、憨厚的农村人形象仍然保留着，重视人际情感和互利实惠的品德要求没有彻

底改变，另一方面，理性因素和规则意识在增强，农村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品行规范作用在增强，个人

品德情况在社会中也成为一项重要社会资本指标。第二，对于私德尤其家庭美德，尽管经济理性的“趋

逐利得”心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以家为轴，团结、和睦、互助的血脉联系的亲情关系并没有减弱

而是强化巩固了为家庭美德。第三，社会公德有所变化，以前是情感性集体意志下的社会公德，现在很

多时候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名利追求成为社会公德的主要维系，原初的农村社会道德和礼俗文化中“侵

入”和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和“失序私德”。农村社会道德整体上上是健康向上的，但农村

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在人们普遍追求经济改善追求发展效益的情况下受到了冲击趋瓦解，社会治理方面

也突显出比较散乱无章不规范。此外，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传统的乡土性礼俗文化正面

临多重困境。 

2.3. 农村社会秩序和传统社会格局变迁 

自然状态下的普遍习惯型秩序逐渐过渡为人为状态下有机社会治理型秩序。关于农村社会秩序和传

统格局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村宗法秩序受到挑战，农村家宗共同体社会治理作

用减弱；第二，社会情感减弱，心理距离扩大，社会关系疏远，差序格局逐渐瓦解；第三，家族的社会

功能收缩，乡土礼俗秩序影响弱化。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乡规民约一直是乡村秩序构建和维持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3]，类似一种文化场域下的“柔性”治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建立与

维护遵循“皇权不下县，县下惟乡绅”的治理策略，更多依赖于宗族或家族组织实施“软管理”，从而

实现乡村社会的“礼治秩序”和“无讼”秩序[4]。其中传统上农村社会极为重视“礼”和“孝”的秩序，

这是儒家文化对农村社会长期影响的结果，“礼”和“孝”也成为了农村社会秩序主动自行维系的重要

手段。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快速和长距离流动以及年轻的青壮年

劳动人口为寻求发展机会、向往城市生活和渴望“离土离乡”“逃离农村”的异化心理，农村礼制和孝

道秩序在“空心化过程中”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比如个别农村出现的“轻生养，重死丧”的不良现象。

竞争名利和冲突博弈正成为新的秩序形成形式，有序的宗法礼制和浓情血缘下的各种社会活动越来越受

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限制。 

2.4. 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变迁 

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熟人

社会”(费孝通)式社会关系，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重人情、攀关系、讲交情、看圈子、求实惠的社会网络。

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来看传统农村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

它讲到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社会，这种差序格局“好

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相同的。”“以‘己’

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

越远，也越推越薄。”在富于伸缩性的差序格局网络里，普遍存在着一个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在差

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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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网络[5]。 
在当今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中，这种以熟人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的感性选择开始了现代性变

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出现明显的利益色彩，理性选择开始成为中国农

民行动的重要准则。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真实场景看来，农村代际关系和家庭观念出现了重要变化，市

场化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得家庭传统生产功能弱化，家庭关系日趋理性化。父辈家庭地位进一步下降，

青年子女家庭观念现代性意识增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出现利益当先的资本化倾向[6]。当今农村社会自

给自足式自然经济和小农经营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小农经济发展式微萧条也成为了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

网络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之户籍制度调整下农村社会流动增加，就业方式多元化，经济类型多样化，

农村社会节奏加快化、人际来往理性化，“乡里人”外流和“外乡人”流入，村民之间互相认识但交往

过少而不熟悉，农村从“熟人社会”(费孝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贺雪峰)。 

2.5. 农村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变迁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结构、农村人口结构、民主政治结构、民俗文化结构、婚姻

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比较明显的变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农村产业结构由单纯的

传统粮食作物种植到引进新种和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产业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二是农业生产低效，传

统农业发展疲弱，新农产业刚起步人才吸引力不足存在一定风险，整体农业劳动人口流失严重，从费孝

通描述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尤其青壮年农民逐渐“离土又离乡”和“搬离乡村”，

农村社会“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农村农业人口在收缩减少，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种植

从事非农就业人口居多，中西部农村更为突出，农村人口成为了城市化的主力[7]，同时也带来了农村人

口结构分化；三是人口的流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富人和有名望的贤才在农村中地位上升，在基

层民主政治中的声音在增大，基层民主结构也发生着调整。此外，农村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

短板”[8]，比如农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化解基层农村各种危机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并不强等。近几年来农村社会建设逐渐得到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不仅有了明确的阶段性

发展目标，而且有了动力、组织和制度方面的保障，农村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 

3.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转型巨变时期，社会利益发生明显分化，差异化、多元

化的利益诉求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和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3]。此外，基于上述各种社会变迁，我国农村

社会治理目前也存在着相对应的一些困境和挑战。我们谈社会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治理还是农村社会

治理，都绕不开这四个问题，即“为何治理”“谁来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治理”，而且是必须要

回答好的四个问题。如果这四个方面问题不能弄清楚搞明白，那么社会治理将会是悬在空中的楼阁，同

理，农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要强基固本、治理农村，同样应该尊重农村社会的历史和实际，本

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坚持立足农村、关怀农民和惠及未来的精神，

才有望打造出新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伟大工程。“为何治理”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最为重

要的一个问题，在此，笔者将对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农村社会治理的特征表现

和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3.1.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特征表现 

第一，农村社会结构趋向松散，社会治理工作开展较难。中国的农村社会从来都是一个依靠血缘亲

缘等社会情感性工具连结凝聚为团结状态的村落共同体，社会的秩序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礼俗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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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的。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原有的差序伦理、长老治世、礼治维序、无为而治

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经济性、工具性和现代理性等逐渐在农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占据

越来越多的市场，传统上的一些村治传统已经不能吻合社会变迁中的发展建设需要，另一方面，关于变

迁中的农村的现代治村知识理论和新型农村治理实践有相对落后和没有体系。 
第二，治理主体不明和治理责任模糊，存在着“抢着揽的夺宝游戏”和“都不管的真空地带”的社

会现象。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职责认识比较模糊，服务群众的自觉性、主动

性不足，习惯于通过会议、行政命令、下发文件等方式推动工作，工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对

待群众，有些基层干部延续单向的管理模式，把农民当作管控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有些基层干部

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感情用事、处事不公，破坏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9]。张艳娥

在《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围绕乡村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研究一直是乡村

治理研究的薄弱点，未来随着乡村治理实践的推进，乡村治理的研究重心必将从当前以静态的治理模式

讨论为主走向以动态的治理主体研究为主，对于乡村治理主体内涵和类型的界定，目前仍然是模糊和混

乱的，需要进行理论的梳理和规制，这里的治理主体被分为制度性乡村治理主体(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

村基层党委会和村民代表会)和非制度性乡村治理主体(各种农民组织、市场企业、农村宗族) [10]。中国

的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为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政治活动[11]，其治理主体也扮演着政治性的角色。 
第三，农村社会缺乏一种“大合唱式”的团结情感、集体思维和精神追求。农村社会长期的“均贫

富”文化加上农村社会政治资本较为贫乏的现状，农民身份、权利和与之匹配的资源所带给农民的尊严、

幸福感和影响力相较城市市民而言较差，使得农村自身主动求变和蓄力发展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较低，

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村主要是集体经济形式，但农村的转型走向了集体资源发包给农户由个体承包经营使

用，这主要以农村土地为主，长期以来基本养成了农户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活的守好“一亩三分地”

的比较个体化的观念，在成本收益长期不合理的情况之下，散户农民对生活的欲望也被抑制了，农村基

本呈现一种“低欲望”“地低求”的社会境况。 
第四，当下的农村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的有限，农民所拥有和掌握的以追求各种生计策略和实

现目标而拥有的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等资源较少，社会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境况使得农村年轻

人和村庄精英流失严重，农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空心化”问题。笔者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盘活农村社会

的关键在于“三个重构”和“三个活化”，三个重构包括社会资本重构、劳动生产重构、社会环境/社会

生态重构，三个活化包括活化组织、活化理论与实践和活化结构。新时代农村社会的全面振兴的关键在

农村精英和社会人才，改变目前农村的贤良精英和社会人才的现状的关键在于农村教育改革和壮大，在

教育这一领域，农村教育应在尊重农村社会现实、文化历史、生产生活等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一条符合中

国实际和农村逻辑的农村现代化教育道路，推进农村教育发展壮大和形成本土化特色，未来中国农村教

育不应该比城市的教育“低人一等”，而应当发挥和城市教育同等作用以共同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全

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城乡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入新时代，应当把建设更高水平的农

村社会教育摆在实现农村和城市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位置，以教育培养农村新农人，以新农人建构富有

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农村社会。 
第五，目前农村社会仍旧大量沿袭和依赖着传统的习惯礼俗和道德伦理的社会规范手段，在强调依

法治国的今天，农村社会法治的意味还很淡薄，在基层社会农民权益维护和矛盾纠纷问题解决存在着某

些“无法管”和“没人管”的“真空地带”。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轻微刑事

纠纷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面对这些矛盾纠纷，政府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但与群

众的迫切需求还存在距离[9]。现代社会的一大重要标志就是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建设，农村社会的现代

化仅仅守着传统的礼俗秩序和道德伦理是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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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整体上农村社会产业格局没有发生太大调整，目前仍然是以政策为导向的产业扶植，在以农

村社会各方主体主导下的农村产业优化调整格局尚未形成。农村社会较多的以“等靠要”的心态较多依

赖于国家政府财资扶植和政策优惠，缺乏主体联合、创新探索、共筑利益、共谋发展的主观意识和集体

共识。土地作为天然而又基础的生产凭借，是农民枕着的生产资源，如何启发、引导、教育、帮助农民

觉醒并自觉地科学、有效、绿色的利用自己手里握着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这一问题还没有的到足够

的重视。综上来看，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唤醒“沉睡在农村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可以说能否农民觉

醒是农村经济产业和生产生活能否实现真正兴旺的关键。 

3.2.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从全国农村发展格局和现状来看，一方面由于东中西部农村存在着区域上的差异，发展和治理模式

存在着区域上的差异，东部的农村受城市化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则受城市化影响不那么明显，

其农村仍旧保留着传统的农村味道，另一方面，根据现实实际情况，存在着靠近相对发达富裕城市的近

郊农村和有一定二三产业基础的发达农村、远离城市产业传统单一、生产低效落后整体相对欠发达农村

和初步摆脱绝对贫困的偏远落后农村，治理水平方面也出现高低区别和差异化问题。 
首先，从农村社会或村庄社区的层面来看，主要存下以下的治理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仍不健全，有

效治理环境尚待改善。农村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基本价值规范尚待重建。传统意义上，农村社会价值体

系基本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乡规民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维系农村社会价值具

有着重要意义。“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在演变，基层社会团结待加强。“市场化”和“现代化”社会经

济要素不断引入农村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法治发展滞后，农村社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基层法治权力主要

集中在县级以上的行政机关，县级政府以下的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法律意识淡薄法治机制较欠缺依法行

政能力较弱，县级以下乡镇和乡级以下基层农村社会法治体系须完善，法治权力亟需向基层广大乡镇农

村地区下放，通过建立良好的“放心放、安心接、充分用”的权力下放机制，改善基层农村治理状况；

其次，从农村家庭层面来看，主要是家庭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在不断弱化。一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

下的农村社会青壮年劳动人口和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人口流出严重，农村社会走向贫弱，这里的贫弱不

是指经济方面，而是指社会文化的绵延继替方面。二是家庭承担着生产、抚育、赡养等重要社会功能，

家庭得治是社会得治的前提。农村社会的繁荣和希望在于农户、在于家庭，家庭不兴则人丁不旺，人丁

不旺则人气具失，人气具失又何谈振兴，所以农村社会家庭问题也是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最后，从社会个体的层面来看，农村社会治理主要存在以下的治理问题。治理主体权责行使不规范，基

层治理主体责任需重塑；农村治理新型人才不充足，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需重视。 
快速的转型变迁，使得农村被裹卷进现代化大潮，缺乏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准备。农村整体有机均衡

被打破，农村社会治理呈现碎片化，整体性意义上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任务重；城市资本的横

向扩张蔓伸和流入农村与农村社会自在运行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系统发生对碰，具有脆弱性的自然社会

生产和小农经济面临“资本殖民”的威胁，农村社会有偏离“以人为中心”而“绕资本而动，为利益所

驱，为城市而生”的倾向，而且仅有且薄弱的农村资本和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吸入进城市，农民不

富、农民不强、农村不兴的状况成为农村社会治理“为三农”的内在要义难以坚守。上述这些困难和挑

战呼唤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的一些由来已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针的时代真义。究竟“农村是谁的

家园，村庄是谁的福窝”，农村社会治理是“为何治理”“谁来治理”“谁在治理”“治理什么”“怎

么治理”等，这一系列问题引出了一个问题“农村社会治理需不需要规划”“农村社会治理需不需要建

构体系”。笔者认为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就是一个探索构建预防各类农村风险、激活农民主体意识

和繁荣振兴农村的体系的过程。今天我们大多时间是站在农村之外看到村庄存在的治理问题，但我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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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应该深处农村社会，从农业、农村、农民的主位视角和研究者的客位视角的主客位综合视野下共同

思考农村治理问题。 

4. 对农村社会变迁之下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的社会学思考 

前述关于农村现状和农村治理现状的分析作为研究农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主要在于揭示改革开放

的社会大转型以来“为何要治理农村”，它有助于启发我们对于农村社会治理的反思或是重新思考。这

也为探究“谁来治理”“为谁治理”“怎么治理”等一系列关联问题的回答创造了契机，能够为加深我

们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和进一步投身于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的想象提供动力和依据。农村

社会治理具有广义和狭义范畴，广义上的农村社会治理是坚持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长期性和持久

性的宏观视角，它主要指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之下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

一切方面的系列规划、建构和设计活动的方式和手段的统称，这一系列活动既着眼国家建设大局和长远

目标，又是强调以农村、农民、农业为主，全社会协作共同协助农村从城乡社会实际出发建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农村社会治理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集合；狭义上的农村社会治理主要指政府

的社会管理，涉及对农村基层民生保障、农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村社会制

度创新等方面，是政府推行国家乡村政策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也

是知识生产和实践发展的过程。根据新时代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提出的国情、世情背景，当下的农村社

会治理必将跳出其狭义范畴。完全的依靠政策和上层人士经验一刀切式的对农村社会进行单一社会管理

和社会控制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农村社会治理是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与传统意义上自上而

下的统治管理、支配安排、传统自治、以城带村、落后单一、封闭保守完全不同的推动农村社会方方面

面建构和秩序生成的持久过程，一切以科学的社会理论为指导，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最高参考指南，

历史文化、礼俗传统和农村发展实际为基本遵循，生产生活和生存实际为行动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框架内，依据农村社会实际，考虑农村诸多因素，团结各方社会主体力量，统筹社会资源，调整

农村社会结构，创新农村制度和实践，推动农村社会各方面发展和建设工作依法律规范、制度程序有秩

序、有策略、分步骤、有组织开展，最终实现农村社会振兴繁荣和农村居民生活幸福。解决农村社会治

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

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12]。一方面，建构良性持久、科学系统、协调统一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在新时代新阶段一项重大时代任务，同时也是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

快速前进的进程中有效回望并“深耕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化和结构化是社

会治理制度化在未来的必然转型，也是对接国家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和创新新型农村社会治理的必然选

择。 

4.1. 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知识生产实践和科学理论基础 

当前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低水平重复，一是田野调查缺乏新材料和新视野，二是

理论讨论缺乏基本沟通，难以形成学术积累[13]。农村社会治理的框架体系建构需要科学的理论和研究结

论支撑，既一定要从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深入农村、到农民当中去深入研究，又要有高于农村实际现

状和农村社会实在的宏观理论视野统合升华各项研究。一方面农村社会治理是一种具有时代性、在地性

和权宜性的活动，它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下一起共同创设建构、检验修正、

保持巩固、权威合法、批驳质疑、界定认同一种社会治理秩序步骤和框架体系，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有

普遍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必须考虑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的特殊性问题。面对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农村社会

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要实现乡村振兴和构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治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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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体系的目标，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发展和丰富以人为中心的时代新思想，关注并建构农村社会

个体的心理服务机制，帮助农村社会个体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健康。人类的实践活动建构着自己所处社会

的人文、时空、地理等方面结构，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在建构人类自身。第一，要坚持各项农村社会研究

必须扎根农村，到农民当中去，俯下身子做最真正的农村研究；第二，在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农村伟大事业的研究和实践中，有必要而且必然会建构起一支熟练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者队伍”。其

次，社会理论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与生存实践，社会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产生和生长的“培养皿”，但是

任何社会理论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城市化理论”、“城乡关系理

论”等等都是被不断接受认同、质疑批驳、实践检验、修改完善、吻合历史现实的长期的过程，直到今

天这些理论仍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发展更新。实现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要在

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过程中拓展夯实农村社会理论的基础；最后，社会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生产与人

类社会之间是持续互动、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互为建构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物质决定主观

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观点，社会治理框架体系这一中观结构性知识理论也需要专家学者

们有将治理实践与科学理论结合的意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理论要再具体的指导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

再建构，进而为迈向新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专业化奠定科学知识和理论人才基础，也才有助于坚持“尊

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和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经济产业增长为基础、服务农

村社会发展建设为目标。 

4.2. 筑牢民主、科学、专业、文明、先进、忠诚、为农的农村社会治理“战斗堡垒” 

党组织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统筹掌控着农村社会大局和方向，基层党组织则是服务和保障

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发展进步、秩序稳定和治理提升的关键少数。一方面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统筹和协调，将党中央最新的政策和先进思想

与农村社会治理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展示中央集权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要健全以农为本为务、作风

公道正派、统筹负责大局、带头工作落实、政治思想坚定、业务技术过硬、组织领导有力、决策行事为

民的“村两委”领导集体和核心骨干产生体制。农村党组织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可以适当的引进高学历

人才和充分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先进和优秀模范分子加入，凸显出党组织领导下农村社会治理战斗中的农

民主体作用和重要地位。 
农村村民大会和基层农村村民委员会是保障农村社会农民主体地位和农村社会历史由农民创造的最

重要部门。农村社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面貌最终就应当体现最广大农民什么样的集体意志和需求。农

村基层党支部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要真正的考虑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站在社会集体的立场，以农为本、

以村为根去战斗和型塑自己。我们必须认同我们的基层民主与政治制度，农村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最

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方向的把控，以处理好农村社会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

关系，此外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淡化基层民主制度，反而应当强化和巩固基层村民自治制度，想方设法

提升村民大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的主体责任和自决能力。 

4.3. 锻造一支优秀的农村社会治理“开路先锋队” 

农村社会治理必须要有具备新时代先进思想观念的新农人的带头和引领，而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在基

层民主的框架内，所以需要打造一支先进骨干新农人队伍组成“开路先锋队”。农村社会治理的人才队

伍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建构：一是在地人才培育机制，即依靠参观学习、培训实践培育人才；二是农村教

育人才引进机制，即形成农村和高校农村改革、农村发展、农村现代化相关的领域的高校教师、科研院

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任职锻炼、轮岗任教、交流协作机制为农村社会引进人才精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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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索在农村发展在线教育，缓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对等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和农村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农业奠定了这个国家一切行动的基础

和整个社会经济产业、民主政治、军事国防、文化文明等其他一切方面产生、存在、发展、壮大的前提。

农民一方面是以村为根、以农为业、以农为亲的劳动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社会最

坚定最可靠的基础支持力量。农村是中华文明绵续和中国社会发展自古以来就不可或缺又不容忽视的最

基础和最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有史以来相对单一、封闭、保守和落后的相对独立社会区域，决定中国

社会发展水平和高度的不是城市社会而恰恰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短板弱项，

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难点。农村治理和改革的内生力量不会轻易生成、聚结和作用，只有通过组织、

培养农村社会建设和农村制度创新完善的农村能人贤才产生机制，通过农村人才机制从农村社会中选拔

综合素质较好、政治觉悟较高的人组成农村社会治理的“开路先锋队”，整个农村社会才会焕发改革奋

进的生机和创新拼搏的活力。要改变农村社会整体创新不足和能力不强的问题，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知识丰富、业务一流的“开路先锋队”，实现农村现代人才和新型农民振兴是关键。此外，通过构建现

代农业生产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机制，形成具有现代化要素和内容的农村农业产业

体系，而不断现代化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必然要求一支永跑农村最前沿的优秀“开路先锋队”，也才能

发挥“以人化村，以才育农”的作用。 

4.4. 赋权予民，培育共建共治共享意识，凝聚农村社会治理共识 

中国农村一直以来没完全发展起来，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农民的思想未开化，集

体意识和“公德”观念没能够形成，乡土味浓厚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主要成分的传统农业

村落。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差序格局这一章节的开始便分析了“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

——‘私’”的问题，其中提到的“乡下佬”也就是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式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农民，

“公家的”和“自己的”、“大家可占一点便宜的”和“不能够吃亏的”、“有权利”和“没义务”事

情分的清楚，“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着毛病的”。由此

也不难看出，为何农村社会仅仅只能达到名义上的“自治”，实质上还是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在管理，“公

家的事”和“集体/大家的事”在个体看来都是与自家无关、不该自己管的“闲事”，这也成为学者眼中

农村社会“公德缺失”的一个原因。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成为“具有实质基层行政功能”的农村党

支部和农村村委会的事，农民并不享有多少实质性权力。如何做到赋权予农、治理在农是一个农村社会

治理要真正转变必须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培育“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参与式“大合唱”集

体意识和团结思维。 
农村社会具有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地理区域具体环境下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基于各个农村社会存在

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特点，自上而下一刀切式的依靠社会政策凝聚共识的策略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的改

革深化、高效发展和持续稳定，必须要更加的重视和强调农民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为

应对“熟人社会”互动关系演变为“半熟人半陌生”关系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的问题，可以通过权

力的下沉带来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加强个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发

展相对落后，自然状态之下农村社会权力较弱，受国家政权的影响较少，没有形成共同的治村意识。但

随着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极大上升，农村农民

的家村一体、村国共荣的意识在觉醒，农民以村为家，以村为根，治村兴家，人人有责的观念在形成。

要回答为什么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需要赋权予民的问题，首先要处理好“时下农村现状”与“未来农村

画卷”之间实然、应然和必然的状态关系问题，要搞清楚的是农村究竟是谁的？为谁而建？为谁而治？

农村终究是广大劳苦农民的农村，农民的日常行为实践、现实生活情境、内在心理状态都既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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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样貌写真，也是理解农民这一主体间互动和结构的主要依据。农村社会治理的最终结果也主要

在农民自身，一切终归还要看，一是权力是否下沉，农民是否被给予足够的基层自主权和决策权，以农

村社会集体意志为代表的村规民约等约定俗成的习惯规范和自治约制是否还能正常发挥社会自治功能；

二是是否赋权予农，能否营造风清气正的农村基层社会民主政治氛围，让农民能放心大胆的自主用权；

三是权力下沉的限度是否科学合理，真正的许诺予以农民治村兴村权力，盘活萧条不兴的农村社会，简

而言之，农民一要有权，二能用权，三有利得。 
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

序发展。乡村治理这个词有两个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强调地方自主性，一是强调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存

在问题的能力[13]。农村社会治理是围绕着农村社区和农村区域展开的一项社会工作，农民作为农村社会

的当家人，也当然的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最重要主体，有着重要地位和主要作用，改变农民被动地位，调

动农村居民主动积极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汇聚共建共享共治的农村社会治理共识，培养农村社会治

理过程中广大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坚持农村社会治理为了农民，农村社会治理依靠农民，农村社会

治理帮助农民，农村社会治理想着农民。可以尝试建构和发展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即类似“农村未来

农民培养‘摇篮’”、“新时代农民委员会”、“新型农民协会”、“青年农民骨干班”、“乡村志愿

者协会”[14]等组织，一是可以改变农村农民高度分散的状态，团结、吸引、聚集广大劳动农民群众，让

农民兄弟有自己的成长学习、创意自由和思想交流空间；二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层政权以农为本、

为农建构，提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平衡地方权力差异、监督地方权力使用和扼制基层权力滥用；三是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政治环境，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自主性，有利于农村农民

民主的最大发挥和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基层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4.5. 铺设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制度保障长远轨道” 

坚持法治已经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共识，农村社会治理也应成为法治阳光照射下的安全之

地。要改变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机制缺失，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受到限制，传统社会道

德受冲击而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规范不健全，农村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缺失，社会治理所依赖的内在

道德规制和外在法律约束力较弱，失范社会行为成本低的局面，必须依靠一套健全的基层法治重要制度

保障。法治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托底保障，必须为农村社会治理保驾护航。第一，农村优先发展的号召

不是“乡村贪腐”的“契机”。基层社会存在的一些严重失范、无法违法、侵权犯罪、贪腐黑恶等不正

之风和现象必须通过国家基层司法机器依法得到有效震慑和全面遏制，保障农村农民的基本权益真正受

到法的保护，清洁农村政治环境和民主之地。保证农村优先发展不变味。第二，树立“人人为法治，法

治为人人”的法律意识。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和乡村农民群众崇尚法律、学习法律、知晓法律、家传普法、

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在基层农村形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法律是成文

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遵守法律、修身养德”、“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以良法保障社会治理”、“法律与道德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国治魂器——法律、道德、社会治理

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德为良法之魂，法为仁德之器——德法互济”等重视良法善治和依法治国的

基本观念，以法治助推基层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多途径的化解机制，构建法治、德治、自治有机统一的多

核心整体共治模式，将法治保护与农民整体意志和个体利益有机结合，推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迈向法治

化。第三，形成“健全基层法治，服务保障三农”的思想共识。依据农村实际，尊重采纳农民群众意见

建议，完善基层社会法治制度，真正以农为本，不仅要考虑农村社会各方面实际将农民发展利益和政治

权利上升为国家、社会和农民集体意志，健全基层法律法规，破解无法可依、无法可循的局面，还需要

打通农村农民和村级组织与基层法院、基层检察院、纪委监察部门、基层政府信访部门、乡镇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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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校的联系，将农村法治与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各部门有机统一起来。 
司法必须要真正和农村社会对接联系起来，建立农村社会司法威信，一是协助农村组建农民自己的

法律服务工作组织指导其发挥社会治理作用；二是整合社会法治资源，建构农村农民自己的法务工作组

织，定期不定期安排前述相关国家基层司法机构、纪检单位、政法院校等专业教授、讲师、专家律师等

法务工作人员指导工作，为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到基层农村进行法律实习和时间交流提供基地点，形成双

向交流机制，不断提升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乡村建设水平。法治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15]，未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要稳步迈向现代化，一旦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长期处于“真空”状态，

那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目标也是没有保障的[15]。未来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必将是乡村

社会治理法治化，而依据中国农村实际健全立法、完善司法、保证执法以及关键少数带头守法、普通民

众崇法学法守法用法是将是基础性的。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反而言之，没有法治灵魂精神和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则是不完善走不远的，农村社会治理

只有具备法治化逻辑和思维才有自主运行长远稳定的基本保障，牢牢把握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法治体系这一推进全面依法治理乡村的总抓手。 

4.6. 搭建农村社会治理的“信息网络”和“智慧桥梁” 

步入网络社会，当技术、互动和算法不断改变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和空间形态时，社会管理者需要

清楚地把握农民群体在城市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的多重感受，重构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

平衡关系，才能探索和构建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动态开放环境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新形势下，“互联

网+”思维有利于我们找准适应农村公共空间发展的定位，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和善治带来启发[16]。
比如“互联网 + 民生服务”、“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去官僚化”和“创新治

理行为”的效果，同样也可以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借鉴和引用“互联网+”思维和方式。农村社会治理

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专业性、科学性、长期性和持久性工程任务。强大的“信息网络”

系统、“智库”组织和灵活性较强的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是进行良性持久有效的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费孝通)和需求方案设计的自然欲望之源，信息网络则是知识的“储存仓库”

和“呈现平台”。首先，要形成全方位的农村社会开放化互动机制和全部门的知识信息交流共享网络。

其次，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在技术、手段和模式创新方面的必然趋势。最后，建构省、

市、区/县城、乡村一体化信息网络体系，网络化管理一方面可以优化信息资源保证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减缩社会治理成本增促社会协同联合，另一方面可以增促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上的科学性、专业

性、及时性、全面性，是连接宏观理论和微观实践、顶层设计布局和基层有效落实、社会专业知识和农

村具体实际等方面的“智慧桥梁”、“精巧云梯”、“高速公路”。此外，城市化进程持续推动和优先

发展农村战略实施之下，未来农村和城市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进一步的农村社会改革和开放水平

也将继续提升，信息网络的建构情况将影响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 

4.7. 重述再叙农村生产实践和乡村空间结构 

重新叙述新时代农村社会生产实践和空间结构，打通拓宽城乡平等交流通道，改变产业单一落后、

生态破坏、乡风衰败、治理无力、生活艰难的局面，需要建构起繁荣、祥和、文明、得治的农村，一是

要靠社会各主体齐力共治，二是要有正确的立场和农村视角重新叙述谱写新时代“新农村”面貌。农民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建筑于其上的制度结构[11]，优先发展农村的战略支撑之下，未来农村社会生

产实践和空间结构必然是在农民集体意志推动实践中不断被描绘建构和创作书写的。“三农问题”既关

乎国计民生，又关乎中国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完全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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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仍未繁荣和振兴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必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阶段的发

展主旋律和工作重点。这样一来，农村社会生产实践和空间结构亦必将重新叙述和谱写。 
中国农村社会常住人口在不断减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当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下小农生产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农村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相反勉强保证农民的基本生存，有时遇到自然灾

害生产效益低下甚至为负，农村农民务农的意愿在下降，在地就业面临极大困难。第二，人才、劳动力

流失严重与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并存。农村农业产业和城市工商产业发展不平衡，农业产业发

展缓慢效益较差，青壮年劳动人口大多进入到远离农村的大城市务工挣钱，农村“空心化”、“老龄化”

现象比较普遍，农村社会教育资源欠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相对落后。第三，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相对较差，农村社会对高素质人才吸引力较弱。农村社会相对与外界隔绝较多，尚未彻底摆脱愚昧无知

和落后封闭走向完全思想开化。第四，产业传统单一、经济相对落后，农村社会个体婚育尤其青年男性

组建婚姻家庭的成本和难度较高。农村地区尤其贫困落后地区农村青壮年男子讨老婆结婚困难。基于上

述面临的一些列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重新叙述和重构农村社会生产实践和乡村空间重构将是至关重要

的一个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既要看到农村社会繁荣振兴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同时也要看到农村未来实现

繁荣振兴的潜力，进而在中国社会形成“城乡二马并驱”或“城乡双核共驱”的奋斗方向。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有机统一是农村稳步振兴、走向兴旺和实现繁荣的机理保障。农村是中国社会基本生存保障产

品和初级产品原料的生产重镇，同时也是拥有较大潜力消费市场的社会区域空间，基于农村社会天然的

生产、消费和生活功能，农村社会空间结构优化也将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突进方向。第一，要尊重

农村社会现状、基本实际和农村社会最广大农民的利益，明确农村社会集体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实现农

村社会土地资源优化和合理使用，最大限度的将农村土地与最广大农民利益相结合，探索农村土地资源

分配和制度改革。第二，在坚持土地仍然是今后 30 年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土地制度灵活改革的基础上，

破解农村产业单一、生产低效、经济落后的现状，结合各地区和各区域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和发展特色化

的农、工、商、旅游、服务“多产并举共兴”的乡村经济振兴新路径，帮农民自主致富，助力乡村产业

振兴。第三，调整和反思由来已久的城市化发展的效果和目标，在确保城乡稳定的前提下探索和发展新

型城镇化道路，探索城乡共生、共兴、共荣的一体化新机制，顺应时代进步着手调整农村传统社会结构。

第四，优化、协调城乡区域空间利用形式，建构农村绿色生态空间和建构农村科技创新体系，打造现代

创新型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安全农业，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价值和世界贡献。第五，升级农村消费结

构，优化城乡消费空间，实现农村和城市“消费双中心”与“消费双循环”，挖掘农村社会消费经济潜

力和探索新型城镇化新路径和新时代现代化发展新模式。农村社会治理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

对立割裂下城乡社会发展不平等，消除城乡对立、加强城乡有机融合、扩展工农商统一协调、增进城乡

良性互动、增促城乡合作共赢是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所必须要考虑的。 

4.8.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建设 

建设智慧农村、发展数字农业和锻造现代农民是中国农村今后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城市和农村共

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城市和农村奔赴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加快农村社会“5G 技术”和“互

联网+农村社会综合治理”发展，搭建农村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智慧化技术平

台，丰富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策略是实现强农富农、藏富于农、振兴农村进而推动农

村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和核心所在。破解农村社会治理的杂乱无章，打造“科

学化”“专业化”的“全部门治理”格局和提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应用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产生活方式、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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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设、社会资本发展、道德文化传承、法治规范健全、社会网络提质等方面是农村社会治理由传统向

现代转型的重要工作。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既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空间实践的过程，更是建构社会

的过程。重新建构现代化新型农村社会，必须先构造起吻合农村现实和实际的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框架

体系。此外，基于人们对社会认识存在有限性，所以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

化框架体系也不是一路高歌和一帆风顺的，失误会有、挑战会有、回潮会有、危机也会有，这就还需要

我们同时建构危机干预与风险应对机制，当经受过曲折、坎坷、失败和各种风险挑战之后取得胜利成果

必将会是硕大的。 

5. 总结与展望 

“夯实基层治理不等于推进基层农村治理的行政化，也不是用投票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在正确方向

和目标规划的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力量以实现不断提升的治理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

目标和理想实现是需要科学规划的，农村社会治理着眼于农村兴旺繁荣和农民生活幸福同样是需要有科

学系统的规划的。基层治理的目标导向性是彻底的，它既需要高度灵活机动的结构形态，也就是需要有

体系”[17]。可见高度灵活机动的结构和优化程度较好的秩序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目标追求，而系

统性的框架体系是具有“桥梁”性质的关键。如果把农村社会治理这项事业看作是一项“建筑高楼大厦”

的工程，理论建构和未来设想就如同行动之前头脑里构思的“蓝图”，而美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实现还

必须依靠“构建主体框架”这一具有科学性、安全性和保障性的框架系统，它是连接理想与现实的中间

桥梁，只有做好构建框架体系这一基础性的工程，往体系里边有步骤有条理地填充内容就如同工程项目

实施执行阶段的填充“混凝土”过程。“构建高楼大厦”是一项科学的有步骤有阶段的系统工程，“农

村社会治理伟大事业”要圆满成功道理也是一样的，框架系统的建构可以避免碎片化和瞎折腾操作，有

助于整合社会人财物力资源，最大限度保障农村社会治理事业的稳固性和安全性。 
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正是在农民的各种实践中生成并被社会持续不断的建构和叙述的，不可能一

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探索尝试再完善的过程。总体来看，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农村社会治

理框架体系应该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必须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遵循村社自愿、典型示范、

国家帮助、村民参与、社会协同、尊重村情的原则。让村民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实践中真

切体会到科学现代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的优越性和农村社会农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农村特色，只有把

广大农民组织调动起来，才能打好农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伟大“翻身仗”，才能更好地将社会改革、

城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有机统一和衔接连系起来。第二，必须要坚持

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建构在农村社会的转型变迁、改革深化、发展优先、稳定有序这四个方面的有机

统一。 
农村社会转型变迁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下五点要求：第一，要深化农村

社会改革和把控好农村改革的方向和力度；第二，要坚持农村社会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农村社会是整个社会应对风险危机最薄弱的环节，必须要避免新时代农村社会建设发展出现“大跃进”、

“虚浮夸”，做到“为农务实”和“稳中求进”；第三，要正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发展不充分、

社会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同步和农村社会居民相对不富裕的现实状况，新时代新阶段优先发展农村的号

角既要吹响，更要彻底执行落实，真正的将构建全面全方位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提升到国家新时代

战略高度，考虑到农村社会的统一有机体性质。第四，合理协调“国家社会治理理念策略”与“农村社

会治理实际实践”，坚持党中央设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致力缩小城市和农村地位等级差异进而实现城

市和农村的共同富裕。第五，正确处理农村社会在“自治”、“共治”、“德治”和“法治”相互之间

的主次关系和角色功能定位，将多种治理形式融为一体，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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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体系。一方面构建全面系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既是当前现代化进程要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也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目标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理论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构建农村社会治理框架体系

的过程也是衔接宏大社会治理理论与具体实践和明晰新时代社会治理具体工作任务和实践方式的过程，

也是改善农村社会凋敝落后面貌繁荣振兴农村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创新和形成新红利的过程。同

时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社会整体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农村社会，如果把实现城乡社会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视为一场成功的“大合唱”，则以城市为代表的优先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只是整个合唱的部分成功，城市

优先发展起来之后再着力实现农村繁荣振兴的“完美二重奏”才是真正预示成功的即将来到。进入新时

代新阶段只要全社会都优先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关注农民生活提升、关注农村农业振兴，真正地从农村

角度考虑农村治理、从农民感受理解乡村生活、从农业实际思考乡村发展，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创新农

村社会治理的科学知识理论、先进工具方法、务实思维框架，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涌向充满希

望和美好前景的农村，相信未来农村社会将迎来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口号声中从落后萧条走向全面繁荣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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